營利事業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作業要點

一、為使處理預先訂價協議案件有一致之作業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稽徵機關為處理預先訂價協議案件，得設立預先訂價協議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其組成成員如下：

（1） 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兼任之：

1.局長，並兼任主任委員。

2.副局長。

3.審查一科科長。

4.局長指定之有關人員四至十二人。
（二）委員會由審查一科科長兼任執行秘書，負責相關作業之綜理協調。執行秘書得指派具專業能力之人員組成審核評估小組，並指定其中一人兼任組長，辦理預先訂價協議案件。

三、營利事業與其關係人進行交易，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以下簡稱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者，得於同條第二項規定之申請期限，依規定格式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壹），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

四、稽徵機關受理預先訂價協議之處理程序如下：

（1） 稽徵機關接獲上述申請後，應由審核評估小組於一個月內通知申請人是否受理，其經同意受理者，應於申請人提供規定之文件及報告後，進行審核評估。

（2） 稽徵機關應於收到申請人提供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文件及報告之日起一年內進行審核評估，並作成結論。如稽徵機關因情況特殊須延長審核評估期間者，應於前述期間屆滿前通知申請人，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六個月，必要時得再延長六個月。但涉及租稅協定之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者，不在此限。

（3） 審核評估小組完成審核評估後，應撰寫審核評估報告提委員會審議，如申請人之交易對象涉及其他稽徵機關管轄者，應先洽其他稽徵機關於一個月內提供意見，由審核評估小組併同審查，並將審查結論通知其他稽徵機關；如其他稽徵機關對審查結論有異議者，應於二個星期內提出建議，並由受理之稽徵機關召集會議協商解決。
五、申請人於預先訂價協議尚未達成協議前，如發生影響預期交易價格或利潤之重大因素，未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五條規定以書面告知該管稽徵機關，並於規定期間內送交修正後之文件、報告者，該管稽徵機關得以書面通知終止協議程序。

六、申請人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預先訂價協議後，於申請之交易所涵蓋之第一個會計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前遷移至其他稽徵機關轄區者，該申請案應由原受理之稽徵機關移送遷移後之該管稽徵機關繼續審查完竣及簽署協議，並將結果副知原受理之稽徵機關；其於申請之交易所涵蓋之第一個會計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遷移至其他稽徵機關轄區者，該申請案應由原受理稽徵機關審查完竣及簽署協議，並將結果副知遷移後之稽徵機關。

七、申請人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三十二條規定申請延長適用預先訂價協議之適用期間者，應由該管稽徵機關之審核評估小組進行審核評估，並作成結論。

八、預先訂價協議案件，經提報委員會審議通過者，應將結論作成紀錄簽報局長，由局長或其授權簽署人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八條規定內容（格式如附件貳），與申請人共同簽署預先訂價協議；如作成無法達成協議之決議，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九、稽徵機關與申請人於簽署協議後，如就協議內容發生爭議者，應由該管稽徵機關查明事實協商解決；經協商無法解決者，申請人或稽徵機關得向財政部申請協調，如經協調後仍無法接受協調結果，雙方得合意終止本協議。
附件壹

預先訂價協議申請書
	編號
	

	一、申請人資料

	營利事業 
	名  稱
	
	電 話
	

	
	統一編號

（無統一編號者免填）
	
	傳 真
	

	
	地  址
	
	E-mail
	

	負責人
	姓  名
	
	電 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無身分證統一編號者免填）
	
	傳 真
	

	
	地  址
	
	E-mail
	

	申請人是否有數人
	□ 是   
	申請人是否為被推派人
	□ 是（請檢附其他申請人相關資料）

	
	
	
	□ 否

	
	· 否

	二、代理人資料（請檢附授權書正本；無代理人免填）

	名  稱/姓 名
	
	電 話
	

	統一編號/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三、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交易之內容概述（請敘明申請預先訂價協議案件之交易概況）



	四、申請案件之適用期間
1.自         年度至         年度。

2.會計年度採用 □ 曆年制  □非曆年制（年度開始日_____）。

	五、申請預先訂價協議交易之交易總額或年度交易金額
1.交易總額：新臺幣           元，交易涵蓋期間自    年度至    年度。
2.年度交易金額：新臺幣          元，交易年度         年度。

	六、申請人之申請條件概況

	1. 本案協議交易之交易總額是否達新臺幣10億元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是否達新臺幣5億元以上？
	□ 是

□ 否

	2. 本案前3年度有無重大逃漏稅情事？
	□ 是

□ 否

	3. 本案是否已備妥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24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規定之文件？
	□ 是

□ 否

	4. 本案是否已完成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24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移轉訂價報告？
	□ 有

□ 無

	5. 本案有無符合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條件？
	□ 是

□ 否

	6. 本案有無與其他關係人進行相同交易或關聯交易之訂價資料？
	□ 有

□ 無

	7. 本案是否已備妥預先訂價協議適用期間內各年度經營效益預測及規劃等資料？
	□ 是

□ 否

	8. 本案有無與國內外業務主管機關間，已發生或討論中與其所採用之訂價方法有關之問題說明或已獲致之結論，或與國外業務主管機關間已簽署預先訂價協議？
	□ 有

□ 無

	9. 本案申請交易是否可能出現重複課稅問題？
	□ 是

□ 否

	10.本案是否涉及租稅協定國之雙邊或多邊預先訂價協議問題？ 
	□ 是

□ 否

	11.申請人之前是否就類似案件申請預先訂價協議？
	□ 是 

□ 否

	12.本案以前年度是否曾經稽徵機關進行不合常規之調查？
	□ 是 

□ 否

	13.其他
	

	七、簽章與日期

申請人/代理人簽章：

聯絡人姓名：

      電話：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將填妥之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寄至申請人之管轄國稅局。
附件貳
預先訂價協議

（範本）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立協議書人                                             

            財政部             國稅局（以下簡稱「乙方」）                    

本協議係甲乙雙方依據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五章規定，經協議同意簽署。

第一條：關係人交易對象

本協議適用於甲方與其關係人                           之交易。

第二條：協議適用期間

本協議適用於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之受控交易。

第三條：受控交易明細資料

本協議適用之受控交易內容如附件一所載。

第四條：影響訂價之假設條件

本協議決定採用之訂價原則及常規交易方法係基於附件二所載之假設條件。

第五條：訂價原則及常規交易方法

本協議決定採用之訂價原則及常規交易方法如附件一所載。
第六條：協議條款

本協議係在甲方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所提供資料之基礎下，由乙方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審查後，雙方議定之受控交易之常規交易結果。

第七條：甲方應履行之義務

1、 甲方應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於適用本協議各該課稅年度之結算申報期間內，向乙方提出執行本協議之年度報告，並保存同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文件及報告，年度報告之內容如附件三所載。

2、 簽署本協議前，適用本協議之課稅年度中，甲方若已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者，應於乙方規定之期間內，提出本協議條款對其結算申報內容之影響報告。
3、 甲方於本協議適用期間，如影響交易結果之因素發生顯著變化，包括關鍵性假設條件改變、交易雙方已非為關係人或依交易契約規定應重新訂價之情形，應於變化之日起一個月內通知乙方，並於規定期間內修正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文件、報告，送交乙方辦理。乙方應依其情節採取必要措施，包括與甲方協商修改預先訂價協議條款及條件或停止預先訂價協議之適用。

第八條：協議之效力

1、 本協議之結果經徵納雙方合意，一經簽署，雙方互負履行及遵守之義務。
2、 甲方於本協議適用期間實際進行之交易，符合本協議規定並遵守本協議條款及內容，乙方即應按協議之常規交易方法及計算結果核定其所得額。
3、 甲方於本協議適用期間實際進行之交易，違反本協議條款及內容，乙方得不依協議條款辦理，並得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進行調查。
4、 甲方如有隱瞞重大事項、提供錯誤資訊、涉及詐術或不正當行為，本協議自始無效。

第九條：協議之延長適用

甲方已確實遵守本協議之各項條款者，得於適用期間屆滿前，檢附足資證明影響本協議內容之相關事實與環境未發生實質變化之資料，向乙方申請延長適用期間，經乙方審核同意者，得再簽署預先訂價協議。
第十條：爭議之解決

雙方就本協議之內容於適用期間發生爭議，應協商解決；經協商無法解決者，申請人或稽徵機關得向財政部申請協調，如經協調後仍無法接受協調結果，雙方得合意終止本協議。

第十一條：協議之生效、修訂及終止

1、 本協議自甲方或其代理人與乙方之法定代表人或授權簽署人共同簽署時生效。

2、 甲方或乙方如因情事變更，得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對方，提出修訂或終止本協議之請求。

 第十二條：其他約定事項

第十三條：本協議未規定事項，悉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本協議經雙方詳閱上揭條款無訛後，簽名如後，以資共同遵守。本協議書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協議書人

    甲          方：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代     表   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代    理    人：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住）址：

乙      方：財政部              國稅局

法定代表人：

授權簽署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本協議之受控交易內容及採用移轉訂價方法
1、 本協議涵蓋之受控交易內容【應載明參與交易之關係人資訊、所屬交易類型、期間、流程、標的、預計數量、預訂價格、契約條款、交易標的資產或服務之名稱及其用途等。】

2、 本協議採用之移轉訂價方法
（1） 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
    本協議採用可比較未受控價格法，雙方同意對  【對象】  之常規交易價格範圍為______至______。

（2） 可比較未受控交易法
    本協議採用可比較未受控交易法，雙方同意對  【對象】  之常規交易價格範圍為______至______。

（3） 再售價格法

本協議採用再售價格法，有關受控交易價格之認列，雙方同意常規交易之營業毛利率範圍為______%至______%。

（4） 成本加價法

本協議採用成本加價法， 有關受控交易價格之認列，雙方同意常規交易之成本加價率範圍為_______%至 ________%。

（5） 可比較利潤法-營業資產報酬率

 本協議採用可比較利潤法，所選用之利潤率指標為營業資產報酬率，有關受控交易利潤之認列，雙方同意常規交易之營業資產報酬率（營業淨利與營業資產之比率）範圍為 _______%至______ %。

（6） 可比較利潤法-營業淨利率

本協議採用可比較利潤法，所選用之利潤率指標為營業淨利率，有關受控交易利潤之認列，雙方同意常規交易之營業淨利率（營業淨利與銷貨淨額之比率）範圍為_______%至______ %。

（7） 可比較利潤法-貝里比率
本協議採用可比較利潤法，所選用之利潤率指標為貝里比率，有關受控交易利潤之認列，雙方同意常規交易之貝里比率（營業毛利與營業費用之比率）範圍為 _______%至______ %。

（8） 利潤分割法

本協議採用利潤分割法，納稅義務人應依下列方式分配合併利潤：
（9） 其他常規交易方法 

   本協議採用之常規交易方法，係經財政部核定之          法，其常規交易價格或利潤之範圍如下:
附件二

本協議採用之假設條件
本預先訂價協議之基礎，係基於下列假設條件

1、 本協議涵蓋交易所採用之假設條件如下：【產業、經濟情況及市場之情況、交易標的資產或服務之特性、執行之功能、承擔之風險、契約條款、商業策略影響、直接影響其訂價方法之重要財務會計處理、評價方法及交易所涉國家與我國財務會計與稅法間之重大差異（足以影響其所採用常規交易方法之差異為限）等】。

2、 其他應特別載明之內容

附件三

本協議之文據資料及年度報告
1、 本協議應提示之文據資料如下：

（1）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文件及報告。

（2） 其他應提示之文據。

2、 年度報告應載明下列資料：

（1） 預先訂價協議之關係人結構圖及國內外關係企業組織結構之調整情形。

（2） 預先訂價協議之簽訂日期。

（3） 預先訂價協議之適用期間。

（4） 預先訂價協議如有重新訂定，其重訂前之條款及條件。

（5） 預先訂價協議如有修正，其修正前後之內容及有效期間。

（6） 本協議之當事人與其他關係人進行相同交易或關聯交易之訂價資料。

（7） 影響價格或利潤因素變化通知情形。

（8） 實際訂價及各參與人之損益情形。

（9） 依預先訂價協議辦理之情形。

（10） 影響交易結果之假設條件及因素變動情形。

（1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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